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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商会税收委员会 2020 年春季工作会议

研讨税收领域热点 
 

4 月 28 日，国际商会（ICC）税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委

员会”）2020年春季工作会议在线上召开。委员会主席、西

门子全球税务总监克里斯汀〃凯撒主持会议，联合国国际税

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秘书长迈克尔〃雷纳德、中国国家税务总

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黄素华等作为发言嘉宾应邀出席，来自

中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巴西、巴基斯坦等 21个国家的 70 余名

税务专家参会。会议主要围绕委员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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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的措施，国际商会与“一带一路”税收征管合作机制、经

济合作与发展组织、联合国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、欧洲雇主

协会等机构开展合作的情况，以及委员会在间接税、碳税、

企业与政府合作式税收遵从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展开讨论。 

一、会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国际商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战略。国际商会贸易

与投资知识枢纽主管艾米莉〃欧康纳介绍，自 2019 年国际

商会重组成立贸易与投资、绿色包容增长、普惠创新、和平

与繁荣、发展金融五个知识枢纽以来，各专业委员会之间打

破壁垒，整合各领域的专家资源，促进了国际商会对专业领

域更深入的研究。国际商会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全球网络资源

和丰富的政策专业知识，通过制定三阶段战略，采取系列措

施，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，包括第一阶段国际商会采取紧急

干预措施，为企业提供经营指引，以遏制疫情蔓延同时尽量

减少经济损失；第二阶段国际商会倡导新冠肺炎疫苗的全球

研发合作，打击假冒产品，保护企业网络安全，保护难民和

因疫情而流离失所的人群等避免疫情的进一步影响；第三阶

段国际商会将为区域及全球范围的政策制定、为多边治理体

系改革等提供建议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重建。其中，税收委

员会发布《针对中小微企业税收措施的声明》和《应对新冠

肺炎疫情相关的税收措施》等文件，为工商界提供了最切合

实际需要的建议和应对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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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委员会参与相关税务组织的工作情况。黄素华副

司长介绍了“一带一路”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成立背景、组

织架构、工作目标等基本情况。他还表示，近期机制将发布

相关新冠肺炎疫情报告，原计划于 5 月在哈萨克斯坦召开的

第二届“一带一路”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将推迟至明年召开，

欢迎委员会以机制观察员身份继续深入参与机制活动。克里

斯汀〃凯撒主席表示，委员会此前向机制提交了《从商业视

角看税收征管数字化》报告，得到了机制各方的高度好评。

委员会成员乔治〃格伯斯在会上表示，委员会一直密切关注

经合组织关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（BEPS）支柱一《新联结

度规则和新利润分配规则》和支柱二《系列全球防税基侵蚀

规则》行动，并对相关文件进行了意见反馈。联合国税务合

作专家委员会主管迈克尔〃琳纳德表示，联合国税务合作专

家委员会高度认可委员会在重塑税收规则方面的作用以及

在政策推广方面取得的成果，并希望进一步深化与委员会的

合作。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高级经济事务官员彼

得〃乔勒介绍，2020 年联合国将围绕政府财政责任、税收政

策透明度及税收诚信问题分别建立三个议题组，通过政策制

定者、专家及实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，解决各国普遍存在的

上述问题，欢迎委员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相关工作。 

（三）报告委员会关于税收热点问题的研究进展。委员

会间接税问题研究主要负责人马龙〃阿姆斯福特和乔〃马登



- 4 - 

 

报告，委员会梳理了各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的间接税相

关措施，这些措施能够帮助企业降低遵从成本、提高资产流

动性、缓解疫情对企业当前经营的影响。国际商会绿色包容

增长知识枢纽的知识经理桑德拉〃阿尼介绍了《巴黎协定》

项下的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，表示国际商会十分重视气候

变化相关议题，并根据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 25

届缔约方会议（COP25），发布了《COP25〈巴黎协定〉第六

条的工商界观点》和《气候变化与企业息息相关——企业参

与 COP25》等文件，积极推动《巴黎协定》第六条规定的国

际合作框架的建立，呼吁各国达成协调一致的全球政策，鼓

励企业重视并积极参与降低碳排放的行动。委员会主席克里

斯汀〃凯撒表示，委员会正在筹备建立碳税工作组，研究征

收税款以实现减少排放的目标。国际商会与维也纳经济大学

全球税收政策中心建立了工作组，共同研究合作式税收遵从

课题。委员会成员杰弗里〃欧文斯介绍，工作组目前正在起

草合作式税收遵从手册，预计于 2021 年完成，手册主要从

法律政策框架、准入机制、税收控制系统的角色、如何平衡

成本与利润、工商界的意见等五个方面入手，旨在为政府和

企业共同参与税收遵从工作提供建议。 

二、主要成果 

（一）加强对国际税收发展情况的了解。联合国国际税

务专家合作委员会和经合组织作为当前国际税收领域领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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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研讨和制定机构，其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指导意义。国际

商会与以上两个机构均有较为密切的联系，通过此次会议，

中方参会人员对当前国际税收环境、规则制定考虑因素、热

点税收问题动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可以及时调整企业税收

规划，提高税收风险防范能力。同时，也为我税收委员会进

一步明确了工作方向，更好帮助企业关注数字经济税收、间

接税、碳税、合作制税收遵从等方面规定。 

（二）深入参与“一带一路”税收征管合作机制。 2019

年，我国家税务总局牵头成立了“一带一路”税收征管合作

机制。经邀请，商会成为该机制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合作

方。同时，我们也积极推动国际商会成为该机制观察员。本

次会议进一步强化商会及国际商会总部与“一带一路”税收

征管合作机制的合作关系，为以后深入参与该机制有关工作

奠定基础。 

（三）就国际税收热点问题提出中国关切。中国石油代

表表示，碳税的发展对能源行业的发展影响较大，希望能加

入委员会碳税工作组，为税收规则制定提供中方企业经验和

观点。京东集团代表表示，经合组织关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

移（BEPS）支柱二对企业影响较大，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对

国内企业出台力度较大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导致企业在享受国

内税收优惠后其税负率低于支柱二规定的最低纳税门槛，反

而被纳入支柱二的征税范围，造成企业在国内享受的税收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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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被抵消，建议支柱二在计算企业实际税负率时，排除国内

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，视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所得部分

为正常纳税，避免该部分企业被纳入支柱二中。中税税务师

事务所代表建议，委员会可以对各国针对疫情出台的税收政

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，从而得出在出现类似疫情时哪类税

收政策效果较好，对各国政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。 

 

         （中国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